對於申請應將該完成事項列一時程表逐一完成（參考例）

	項次
	計畫進度內容
	實施時間
	主辦單位
	備註

	1
	向工研院提出申請
	8月1日
	安衛室
	

	2
	工研院派員輔導
	8月15日
	各單位
	

	3
	工研院定出工作計畫書
	8月30日
	各單位
	

	4
	執行工研院訂定之工作計畫
	9月1日-10月31日
	各單位
	

	5
	進行認証
	10月1日-11月31日
	各單位
	

	
	
	
	
	


